
臺灣南投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婚字第94號

原      告  乙○○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賴皆穎律師

被      告  甲○○○○○（伊朗籍人民）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洪嘉蔚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離婚事件，本院於中華民國114年1月23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准原告與被告離婚。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

　㈠被告為伊朗籍人民，兩造於民國89年1月12日結婚，並共同

居住於南投縣○里鎮○村○巷0號，於106年則改同住於原告

所有之南投縣○里鎮○○路000號1樓房屋。然兩造因文化差

異、原告年長被告12歲、生活習慣、興趣差異過大，自難以

相處，且兩造婚後開銷全靠原告賺錢維持家庭生計，被告不

努力向上，思考改善家庭生活及修復夫妻感情，反常因金錢

問題與原告迭生衝突、吵鬧不休，致原告心力交瘁、痛苦至

無以復加之程度，且被告不斷苛責原告，並以「壞女人」羞

辱原告人格，令原告對被告備感失望、絕望。另被告個性情

緒化且有暴力傾向，如不順被告之意，被告即暴怒對原告言

語怒罵，甚至毆打原告，亦曾向原告表示其參加過兩伊戰

爭、曾經殺過人，令原告十分害怕，終日活在恐懼之中。

　㈡又原告於108年9月罹患腎衰竭，需長期就診，被告竟公開表

示絕不會照顧原告，被告行徑實令原告心寒。原告因身體狀

況不佳且年事已高，需人照顧，更無法長期忍受被告言語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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肢體家庭暴力行為，於109年間搬去與原告之子丙○○同

住，並由丙○○照顧原告。於112年2月28日原告返回前開東

榮路住處，僅係勸被告不要擅自拿取非自己之物使用，即遭

被告暴怒毆打成傷。是原告對兩造婚姻已徹底感到失望及絕

望，被告長期對原告為家暴行為，要屬不堪同居之虐待，且

兩造自109年分居，至今沒有互動，已長達近5年，兩造婚姻

已有重大事由而難以繼續維持。為此，爰依民法第1052條第

1項第3款及同條第2項規定判決兩造離婚等語。

二、被告則辯以：

　㈠原告於112年曾以長期受被告言語及肢體暴力為由，向本院

聲請核發保護令，經本院112年度家護字第214號裁定駁回聲

請在案。且原告所提臺中榮民總醫院埔里分院受理家庭暴力

事件驗傷診斷書僅能證明原告確實受有右側頭皮挫傷、右側

肩膀挫瘀傷之傷害，不能證明係被告於112年2月28日所造成

之結果，又倘被告確有家暴情事，原告為何相隔6日之久，

於112年3月6日始至醫院驗傷，與常理未合。原告主張受有

被告長期言語及肢體之家庭暴力，而有不堪同居之虐待，皆

未舉證以實其說，要屬無據。

　㈡被告並未對原告有言語或肢體上之家暴行為，且於兩造同居

期間，除有照顧生病之原告外，亦有於原告前往醫院就診

時，一手包辦照顧原告之孫女，故被告係為照顧其孫女而未

陪同前往醫院，並非如原告所稱從未照顧原告。嗣後兩造因

原告兒子要求原告前往同住而分居，但分居期間被告仍有帶

原告及其孫女就診，參加原告孫女之學校聖誕節活動、為原

告孫女購買衣服，並有多次帶原告前往醫院領藥、或幫原告

領取長期處方箋藥物，顯見兩造仍持續有互動。而原告就兩

造婚姻客觀上已生破綻而無回復之希望，未舉證以實其說，

應僅係其主觀上不願維持兩造婚姻，然被告仍有維繫兩造婚

姻之意欲，是原告主張有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難謂可

採。為此，請求駁回原告之訴等語。

三、本院之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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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㈠原告主張兩造於89年1月12日結婚，現婚姻關係仍存續中等

情，有戶籍謄本在卷可憑，且為被告所不爭執，此部分之事

實，堪信為真。

　㈡按離婚及其效力，依協議時或起訴時夫妻共同之本國法；無

共同之本國法時，依共同之住所地法；無共同之住所地法

時，依與夫妻婚姻關係最切地之法律，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

第50條定有明文。本件原告係中華民國國民，被告則係伊朗

籍，兩造無共同之本國法，而兩造婚後之共同住所地係在臺

灣，則有關兩造離婚之原因，自應適用共同之住所地即我國

民法之相關規定。

　㈢次按夫妻有民法第1052條第1項各款以外之重大事由，難以

維持婚姻者，夫妻之一方得請求離婚，但其事由應由夫妻之

一方負責者，僅他方得請求離婚，民法第1052條第2項定有

明文。而所謂「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係指婚姻是否

已生破綻而無回復之希望，應依客觀之標準進行認定，審認

是否已達於倘處於同一境況，任何人均將喪失維持婚姻意欲

之程度。又婚姻係以夫妻相互間之感情為立基，並以經營夫

妻之共同生活為目的，故夫妻自應誠摯相愛，並互信、互

諒，協力保持婚姻共同生活之圓滿及幸福。倘上開基礎已不

復存在，夫妻間難以繼續共同相處，彼此間無法互信、互

諒，且無回復之可能時，自無仍令雙方繼續維持婚姻形式之

必要，此時即應認有「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再婚姻

出現難以維持之情形，往往係諸多因素（如財務、感情、個

性、生活習慣等）長期累積、交織而生，其成因及可歸責程

度亦有多端。又憲法保障之婚姻自由不僅涵蓋結婚、維持婚

姻關係之自由，亦包含離婚之自由。倘雙方已逾相當期間未

能共同生活，或無法改善彼此相處模式，自無限制一方請求

離婚之必要。又民法第1052條第2項但書之規範內涵，係在

民法第1052條第1項規定列舉具體裁判離婚原因外，及第2項

前段規定有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為抽象裁判離婚原因之

前提下，明定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應由配偶一方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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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排除唯一應負責一方請求裁判離婚。至難以維持婚姻之

重大事由，雙方均應負責者，不論其責任之輕重，本不在上

開但書規定適用範疇（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4號判決參

照）。

　㈣原告主張兩造婚後屢生爭執，並自109年分居迄今，婚姻已

生破綻而難以繼續維持等事實，雖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

置辯，然證人即原告之子丙○○到庭結證稱：我不知道兩造

何時結婚，我在921地震後回家看到被告，原告才說兩造在

國外認識，被告來臺灣跟原告同住，我原本也跟原告同住埔

里，後來就搬去臺中住，我會在過年過節時回來看原告，我

看兩造的感情不好，就很奇怪，也看過被告口氣比較不好，

兩造婚後都是原告拿錢出來，連吃飯錢、水電費也都是原告

拿錢出來，被告沒有分擔家務跟家庭經濟，我有搬回來跟兩

造同住約5個月，原告原本住的那間房子是我外公的，因為

堆了很多瓶瓶罐罐、很亂，且我的小孩剛出生，我覺得這樣

對小孩不好，在109年5月多我就跟小孩、原告去外面租房

子，原告跟我同住已經4年了，原告有時回去，只是拿個東

西回來而已，跟被告沒有互動，原告有糖尿病、腎不好，固

定去中國醫藥學院看醫生，被告沒有照顧原告，也沒有工作

賺錢，被告連牛奶都不會泡，要如何照顧我的小孩，小孩剛

出生時，我們還有同住在外公的房子，我小孩的衣服有放在

那裡，被告每天都來我家門口繞來繞去等語明確（見本院卷

第108至112頁）。被告固提出照片、藥袋以證明兩造分居後

仍有互動及被告仍有照顧原告，惟被告所提諸多藥袋內尚有

藥物，原告主張該等藥袋係其丟棄之物品，因被告曾多次至

原告租屋處外翻找物品，方取得該等藥袋等語，尚難僅以被

告持有原告之藥袋，即認被告有照顧原告之情。至被告所提

照片至多僅得證明被告有參與原告孫女之學校活動及持有原

告孫女之衣物，且該照片係在公開場合側拍，照片中兩造並

無互動，原告亦主張其孫女之衣服尚有留在舊家中，是亦難

以該等照片證明兩造於分居後仍有持續互動之情。且被告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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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112年度家護字第214號通常保護令事件中業已自承：3

年前原告去住她兒子那裡，去顧她兒子、孫子，沒有煮飯，

如果來我這裡就是洗個澡、5分鐘就走了，原告都是騙人

的，她要害我等語，有112年8月10日訊問筆錄附於上開通常

保護令事件卷內可憑。是被告上開所辯，均難認可採。

　㈤兩造自109年起分居，迄今已有4年餘，原告訴請離婚，迭經

本院多次開庭審理，始終態度堅決，被告雖不同意離婚，然

均未見有何積極修復兩造婚姻破綻之實際作為，兩造之婚

姻，顯與夫妻以共同生活、同甘共苦、共創幸福家庭生活之

本質相悖，足認兩造婚姻破綻已深，已無法互信、互愛、互

諒、相互協力以共同保持婚姻生活之圓滿與幸福，客觀上依

兩造目前狀況，堪認已達於倘處於同一境況，任何人均將喪

失維持婚姻希望之程度，已構成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

且就該離婚事由觀之，查無證據證明原告就兩造婚姻無法維

持為唯一有責之一方。準此，原告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規

定，請求判決離婚，依法有據，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又原

告依上開規定請求判決離婚，既經准許，其另依同條第1項

第3款請求離婚部分，即無庸再為審酌，附此敘明。　

四、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78

　　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3　　日

　　　　　　　　　　　　　　　　臺灣南投地方法院家事法庭

　　　　　　　　　　　　　　　　　　　　　法　官　柯伊伶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出

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3　　日

　　　　　　　　　　　　　　　　　　　　　書記官　白淑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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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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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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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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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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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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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南投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婚字第94號
原      告  乙○○  


訴訟代理人  賴皆穎律師
被      告  甲○○○○○（伊朗籍人民）




訴訟代理人  洪嘉蔚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離婚事件，本院於中華民國114年1月2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准原告與被告離婚。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
　㈠被告為伊朗籍人民，兩造於民國89年1月12日結婚，並共同居住於南投縣○里鎮○村○巷0號，於106年則改同住於原告所有之南投縣○里鎮○○路000號1樓房屋。然兩造因文化差異、原告年長被告12歲、生活習慣、興趣差異過大，自難以相處，且兩造婚後開銷全靠原告賺錢維持家庭生計，被告不努力向上，思考改善家庭生活及修復夫妻感情，反常因金錢問題與原告迭生衝突、吵鬧不休，致原告心力交瘁、痛苦至無以復加之程度，且被告不斷苛責原告，並以「壞女人」羞辱原告人格，令原告對被告備感失望、絕望。另被告個性情緒化且有暴力傾向，如不順被告之意，被告即暴怒對原告言語怒罵，甚至毆打原告，亦曾向原告表示其參加過兩伊戰爭、曾經殺過人，令原告十分害怕，終日活在恐懼之中。
　㈡又原告於108年9月罹患腎衰竭，需長期就診，被告竟公開表示絕不會照顧原告，被告行徑實令原告心寒。原告因身體狀況不佳且年事已高，需人照顧，更無法長期忍受被告言語及肢體家庭暴力行為，於109年間搬去與原告之子丙○○同住，並由丙○○照顧原告。於112年2月28日原告返回前開東榮路住處，僅係勸被告不要擅自拿取非自己之物使用，即遭被告暴怒毆打成傷。是原告對兩造婚姻已徹底感到失望及絕望，被告長期對原告為家暴行為，要屬不堪同居之虐待，且兩造自109年分居，至今沒有互動，已長達近5年，兩造婚姻已有重大事由而難以繼續維持。為此，爰依民法第1052條第1項第3款及同條第2項規定判決兩造離婚等語。
二、被告則辯以：
　㈠原告於112年曾以長期受被告言語及肢體暴力為由，向本院聲請核發保護令，經本院112年度家護字第214號裁定駁回聲請在案。且原告所提臺中榮民總醫院埔里分院受理家庭暴力事件驗傷診斷書僅能證明原告確實受有右側頭皮挫傷、右側肩膀挫瘀傷之傷害，不能證明係被告於112年2月28日所造成之結果，又倘被告確有家暴情事，原告為何相隔6日之久，於112年3月6日始至醫院驗傷，與常理未合。原告主張受有被告長期言語及肢體之家庭暴力，而有不堪同居之虐待，皆未舉證以實其說，要屬無據。
　㈡被告並未對原告有言語或肢體上之家暴行為，且於兩造同居期間，除有照顧生病之原告外，亦有於原告前往醫院就診時，一手包辦照顧原告之孫女，故被告係為照顧其孫女而未陪同前往醫院，並非如原告所稱從未照顧原告。嗣後兩造因原告兒子要求原告前往同住而分居，但分居期間被告仍有帶原告及其孫女就診，參加原告孫女之學校聖誕節活動、為原告孫女購買衣服，並有多次帶原告前往醫院領藥、或幫原告領取長期處方箋藥物，顯見兩造仍持續有互動。而原告就兩造婚姻客觀上已生破綻而無回復之希望，未舉證以實其說，應僅係其主觀上不願維持兩造婚姻，然被告仍有維繫兩造婚姻之意欲，是原告主張有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難謂可採。為此，請求駁回原告之訴等語。
三、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主張兩造於89年1月12日結婚，現婚姻關係仍存續中等情，有戶籍謄本在卷可憑，且為被告所不爭執，此部分之事實，堪信為真。
　㈡按離婚及其效力，依協議時或起訴時夫妻共同之本國法；無共同之本國法時，依共同之住所地法；無共同之住所地法時，依與夫妻婚姻關係最切地之法律，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第50條定有明文。本件原告係中華民國國民，被告則係伊朗籍，兩造無共同之本國法，而兩造婚後之共同住所地係在臺灣，則有關兩造離婚之原因，自應適用共同之住所地即我國民法之相關規定。
　㈢次按夫妻有民法第1052條第1項各款以外之重大事由，難以維持婚姻者，夫妻之一方得請求離婚，但其事由應由夫妻之一方負責者，僅他方得請求離婚，民法第1052條第2項定有明文。而所謂「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係指婚姻是否已生破綻而無回復之希望，應依客觀之標準進行認定，審認是否已達於倘處於同一境況，任何人均將喪失維持婚姻意欲之程度。又婚姻係以夫妻相互間之感情為立基，並以經營夫妻之共同生活為目的，故夫妻自應誠摯相愛，並互信、互諒，協力保持婚姻共同生活之圓滿及幸福。倘上開基礎已不復存在，夫妻間難以繼續共同相處，彼此間無法互信、互諒，且無回復之可能時，自無仍令雙方繼續維持婚姻形式之必要，此時即應認有「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再婚姻出現難以維持之情形，往往係諸多因素（如財務、感情、個性、生活習慣等）長期累積、交織而生，其成因及可歸責程度亦有多端。又憲法保障之婚姻自由不僅涵蓋結婚、維持婚姻關係之自由，亦包含離婚之自由。倘雙方已逾相當期間未能共同生活，或無法改善彼此相處模式，自無限制一方請求離婚之必要。又民法第1052條第2項但書之規範內涵，係在民法第1052條第1項規定列舉具體裁判離婚原因外，及第2項前段規定有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為抽象裁判離婚原因之前提下，明定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應由配偶一方負責者，排除唯一應負責一方請求裁判離婚。至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雙方均應負責者，不論其責任之輕重，本不在上開但書規定適用範疇（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4號判決參照）。
　㈣原告主張兩造婚後屢生爭執，並自109年分居迄今，婚姻已生破綻而難以繼續維持等事實，雖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然證人即原告之子丙○○到庭結證稱：我不知道兩造何時結婚，我在921地震後回家看到被告，原告才說兩造在國外認識，被告來臺灣跟原告同住，我原本也跟原告同住埔里，後來就搬去臺中住，我會在過年過節時回來看原告，我看兩造的感情不好，就很奇怪，也看過被告口氣比較不好，兩造婚後都是原告拿錢出來，連吃飯錢、水電費也都是原告拿錢出來，被告沒有分擔家務跟家庭經濟，我有搬回來跟兩造同住約5個月，原告原本住的那間房子是我外公的，因為堆了很多瓶瓶罐罐、很亂，且我的小孩剛出生，我覺得這樣對小孩不好，在109年5月多我就跟小孩、原告去外面租房子，原告跟我同住已經4年了，原告有時回去，只是拿個東西回來而已，跟被告沒有互動，原告有糖尿病、腎不好，固定去中國醫藥學院看醫生，被告沒有照顧原告，也沒有工作賺錢，被告連牛奶都不會泡，要如何照顧我的小孩，小孩剛出生時，我們還有同住在外公的房子，我小孩的衣服有放在那裡，被告每天都來我家門口繞來繞去等語明確（見本院卷第108至112頁）。被告固提出照片、藥袋以證明兩造分居後仍有互動及被告仍有照顧原告，惟被告所提諸多藥袋內尚有藥物，原告主張該等藥袋係其丟棄之物品，因被告曾多次至原告租屋處外翻找物品，方取得該等藥袋等語，尚難僅以被告持有原告之藥袋，即認被告有照顧原告之情。至被告所提照片至多僅得證明被告有參與原告孫女之學校活動及持有原告孫女之衣物，且該照片係在公開場合側拍，照片中兩造並無互動，原告亦主張其孫女之衣服尚有留在舊家中，是亦難以該等照片證明兩造於分居後仍有持續互動之情。且被告於本院112年度家護字第214號通常保護令事件中業已自承：3年前原告去住她兒子那裡，去顧她兒子、孫子，沒有煮飯，如果來我這裡就是洗個澡、5分鐘就走了，原告都是騙人的，她要害我等語，有112年8月10日訊問筆錄附於上開通常保護令事件卷內可憑。是被告上開所辯，均難認可採。
　㈤兩造自109年起分居，迄今已有4年餘，原告訴請離婚，迭經本院多次開庭審理，始終態度堅決，被告雖不同意離婚，然均未見有何積極修復兩造婚姻破綻之實際作為，兩造之婚姻，顯與夫妻以共同生活、同甘共苦、共創幸福家庭生活之本質相悖，足認兩造婚姻破綻已深，已無法互信、互愛、互諒、相互協力以共同保持婚姻生活之圓滿與幸福，客觀上依兩造目前狀況，堪認已達於倘處於同一境況，任何人均將喪失維持婚姻希望之程度，已構成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且就該離婚事由觀之，查無證據證明原告就兩造婚姻無法維持為唯一有責之一方。準此，原告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規定，請求判決離婚，依法有據，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又原告依上開規定請求判決離婚，既經准許，其另依同條第1項第3款請求離婚部分，即無庸再為審酌，附此敘明。　
四、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78
　　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3　　日
　　　　　　　　　　　　　　　　臺灣南投地方法院家事法庭
　　　　　　　　　　　　　　　　　　　　　法　官　柯伊伶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出
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3　　日
　　　　　　　　　　　　　　　　　　　　　書記官　白淑幻



臺灣南投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婚字第94號
原      告  乙○○  

訴訟代理人  賴皆穎律師
被      告  甲○○○○○（伊朗籍人民）


訴訟代理人  洪嘉蔚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離婚事件，本院於中華民國114年1月23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准原告與被告離婚。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
　㈠被告為伊朗籍人民，兩造於民國89年1月12日結婚，並共同居
    住於南投縣○里鎮○村○巷0號，於106年則改同住於原告所有
    之南投縣○里鎮○○路000號1樓房屋。然兩造因文化差異、原
    告年長被告12歲、生活習慣、興趣差異過大，自難以相處，
    且兩造婚後開銷全靠原告賺錢維持家庭生計，被告不努力向
    上，思考改善家庭生活及修復夫妻感情，反常因金錢問題與
    原告迭生衝突、吵鬧不休，致原告心力交瘁、痛苦至無以復
    加之程度，且被告不斷苛責原告，並以「壞女人」羞辱原告
    人格，令原告對被告備感失望、絕望。另被告個性情緒化且
    有暴力傾向，如不順被告之意，被告即暴怒對原告言語怒罵
    ，甚至毆打原告，亦曾向原告表示其參加過兩伊戰爭、曾經
    殺過人，令原告十分害怕，終日活在恐懼之中。
　㈡又原告於108年9月罹患腎衰竭，需長期就診，被告竟公開表
    示絕不會照顧原告，被告行徑實令原告心寒。原告因身體狀
    況不佳且年事已高，需人照顧，更無法長期忍受被告言語及
    肢體家庭暴力行為，於109年間搬去與原告之子丙○○同住，
    並由丙○○照顧原告。於112年2月28日原告返回前開東榮路住
    處，僅係勸被告不要擅自拿取非自己之物使用，即遭被告暴
    怒毆打成傷。是原告對兩造婚姻已徹底感到失望及絕望，被
    告長期對原告為家暴行為，要屬不堪同居之虐待，且兩造自
    109年分居，至今沒有互動，已長達近5年，兩造婚姻已有重
    大事由而難以繼續維持。為此，爰依民法第1052條第1項第3
    款及同條第2項規定判決兩造離婚等語。
二、被告則辯以：
　㈠原告於112年曾以長期受被告言語及肢體暴力為由，向本院聲
    請核發保護令，經本院112年度家護字第214號裁定駁回聲請
    在案。且原告所提臺中榮民總醫院埔里分院受理家庭暴力事
    件驗傷診斷書僅能證明原告確實受有右側頭皮挫傷、右側肩
    膀挫瘀傷之傷害，不能證明係被告於112年2月28日所造成之
    結果，又倘被告確有家暴情事，原告為何相隔6日之久，於1
    12年3月6日始至醫院驗傷，與常理未合。原告主張受有被告
    長期言語及肢體之家庭暴力，而有不堪同居之虐待，皆未舉
    證以實其說，要屬無據。
　㈡被告並未對原告有言語或肢體上之家暴行為，且於兩造同居
    期間，除有照顧生病之原告外，亦有於原告前往醫院就診時
    ，一手包辦照顧原告之孫女，故被告係為照顧其孫女而未陪
    同前往醫院，並非如原告所稱從未照顧原告。嗣後兩造因原
    告兒子要求原告前往同住而分居，但分居期間被告仍有帶原
    告及其孫女就診，參加原告孫女之學校聖誕節活動、為原告
    孫女購買衣服，並有多次帶原告前往醫院領藥、或幫原告領
    取長期處方箋藥物，顯見兩造仍持續有互動。而原告就兩造
    婚姻客觀上已生破綻而無回復之希望，未舉證以實其說，應
    僅係其主觀上不願維持兩造婚姻，然被告仍有維繫兩造婚姻
    之意欲，是原告主張有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難謂可採
    。為此，請求駁回原告之訴等語。
三、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主張兩造於89年1月12日結婚，現婚姻關係仍存續中等情
    ，有戶籍謄本在卷可憑，且為被告所不爭執，此部分之事實
    ，堪信為真。
　㈡按離婚及其效力，依協議時或起訴時夫妻共同之本國法；無
    共同之本國法時，依共同之住所地法；無共同之住所地法時
    ，依與夫妻婚姻關係最切地之法律，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第
    50條定有明文。本件原告係中華民國國民，被告則係伊朗籍
    ，兩造無共同之本國法，而兩造婚後之共同住所地係在臺灣
    ，則有關兩造離婚之原因，自應適用共同之住所地即我國民
    法之相關規定。
　㈢次按夫妻有民法第1052條第1項各款以外之重大事由，難以維
    持婚姻者，夫妻之一方得請求離婚，但其事由應由夫妻之一
    方負責者，僅他方得請求離婚，民法第1052條第2項定有明
    文。而所謂「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係指婚姻是否已
    生破綻而無回復之希望，應依客觀之標準進行認定，審認是
    否已達於倘處於同一境況，任何人均將喪失維持婚姻意欲之
    程度。又婚姻係以夫妻相互間之感情為立基，並以經營夫妻
    之共同生活為目的，故夫妻自應誠摯相愛，並互信、互諒，
    協力保持婚姻共同生活之圓滿及幸福。倘上開基礎已不復存
    在，夫妻間難以繼續共同相處，彼此間無法互信、互諒，且
    無回復之可能時，自無仍令雙方繼續維持婚姻形式之必要，
    此時即應認有「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再婚姻出現難
    以維持之情形，往往係諸多因素（如財務、感情、個性、生
    活習慣等）長期累積、交織而生，其成因及可歸責程度亦有
    多端。又憲法保障之婚姻自由不僅涵蓋結婚、維持婚姻關係
    之自由，亦包含離婚之自由。倘雙方已逾相當期間未能共同
    生活，或無法改善彼此相處模式，自無限制一方請求離婚之
    必要。又民法第1052條第2項但書之規範內涵，係在民法第1
    052條第1項規定列舉具體裁判離婚原因外，及第2項前段規
    定有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為抽象裁判離婚原因之前提下
    ，明定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應由配偶一方負責者，排除
    唯一應負責一方請求裁判離婚。至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
    ，雙方均應負責者，不論其責任之輕重，本不在上開但書規
    定適用範疇（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4號判決參照）。
　㈣原告主張兩造婚後屢生爭執，並自109年分居迄今，婚姻已生
    破綻而難以繼續維持等事實，雖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
    辯，然證人即原告之子丙○○到庭結證稱：我不知道兩造何時
    結婚，我在921地震後回家看到被告，原告才說兩造在國外
    認識，被告來臺灣跟原告同住，我原本也跟原告同住埔里，
    後來就搬去臺中住，我會在過年過節時回來看原告，我看兩
    造的感情不好，就很奇怪，也看過被告口氣比較不好，兩造
    婚後都是原告拿錢出來，連吃飯錢、水電費也都是原告拿錢
    出來，被告沒有分擔家務跟家庭經濟，我有搬回來跟兩造同
    住約5個月，原告原本住的那間房子是我外公的，因為堆了
    很多瓶瓶罐罐、很亂，且我的小孩剛出生，我覺得這樣對小
    孩不好，在109年5月多我就跟小孩、原告去外面租房子，原
    告跟我同住已經4年了，原告有時回去，只是拿個東西回來
    而已，跟被告沒有互動，原告有糖尿病、腎不好，固定去中
    國醫藥學院看醫生，被告沒有照顧原告，也沒有工作賺錢，
    被告連牛奶都不會泡，要如何照顧我的小孩，小孩剛出生時
    ，我們還有同住在外公的房子，我小孩的衣服有放在那裡，
    被告每天都來我家門口繞來繞去等語明確（見本院卷第108
    至112頁）。被告固提出照片、藥袋以證明兩造分居後仍有
    互動及被告仍有照顧原告，惟被告所提諸多藥袋內尚有藥物
    ，原告主張該等藥袋係其丟棄之物品，因被告曾多次至原告
    租屋處外翻找物品，方取得該等藥袋等語，尚難僅以被告持
    有原告之藥袋，即認被告有照顧原告之情。至被告所提照片
    至多僅得證明被告有參與原告孫女之學校活動及持有原告孫
    女之衣物，且該照片係在公開場合側拍，照片中兩造並無互
    動，原告亦主張其孫女之衣服尚有留在舊家中，是亦難以該
    等照片證明兩造於分居後仍有持續互動之情。且被告於本院
    112年度家護字第214號通常保護令事件中業已自承：3年前
    原告去住她兒子那裡，去顧她兒子、孫子，沒有煮飯，如果
    來我這裡就是洗個澡、5分鐘就走了，原告都是騙人的，她
    要害我等語，有112年8月10日訊問筆錄附於上開通常保護令
    事件卷內可憑。是被告上開所辯，均難認可採。
　㈤兩造自109年起分居，迄今已有4年餘，原告訴請離婚，迭經
    本院多次開庭審理，始終態度堅決，被告雖不同意離婚，然
    均未見有何積極修復兩造婚姻破綻之實際作為，兩造之婚姻
    ，顯與夫妻以共同生活、同甘共苦、共創幸福家庭生活之本
    質相悖，足認兩造婚姻破綻已深，已無法互信、互愛、互諒
    、相互協力以共同保持婚姻生活之圓滿與幸福，客觀上依兩
    造目前狀況，堪認已達於倘處於同一境況，任何人均將喪失
    維持婚姻希望之程度，已構成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且
    就該離婚事由觀之，查無證據證明原告就兩造婚姻無法維持
    為唯一有責之一方。準此，原告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規定
    ，請求判決離婚，依法有據，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又原告
    依上開規定請求判決離婚，既經准許，其另依同條第1項第3
    款請求離婚部分，即無庸再為審酌，附此敘明。　
四、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78
　　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3　　日
　　　　　　　　　　　　　　　　臺灣南投地方法院家事法庭
　　　　　　　　　　　　　　　　　　　　　法　官　柯伊伶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出
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3　　日
　　　　　　　　　　　　　　　　　　　　　書記官　白淑幻




臺灣南投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婚字第94號
原      告  乙○○  

訴訟代理人  賴皆穎律師
被      告  甲○○○○○（伊朗籍人民）


訴訟代理人  洪嘉蔚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離婚事件，本院於中華民國114年1月2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准原告與被告離婚。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
　㈠被告為伊朗籍人民，兩造於民國89年1月12日結婚，並共同居住於南投縣○里鎮○村○巷0號，於106年則改同住於原告所有之南投縣○里鎮○○路000號1樓房屋。然兩造因文化差異、原告年長被告12歲、生活習慣、興趣差異過大，自難以相處，且兩造婚後開銷全靠原告賺錢維持家庭生計，被告不努力向上，思考改善家庭生活及修復夫妻感情，反常因金錢問題與原告迭生衝突、吵鬧不休，致原告心力交瘁、痛苦至無以復加之程度，且被告不斷苛責原告，並以「壞女人」羞辱原告人格，令原告對被告備感失望、絕望。另被告個性情緒化且有暴力傾向，如不順被告之意，被告即暴怒對原告言語怒罵，甚至毆打原告，亦曾向原告表示其參加過兩伊戰爭、曾經殺過人，令原告十分害怕，終日活在恐懼之中。
　㈡又原告於108年9月罹患腎衰竭，需長期就診，被告竟公開表示絕不會照顧原告，被告行徑實令原告心寒。原告因身體狀況不佳且年事已高，需人照顧，更無法長期忍受被告言語及肢體家庭暴力行為，於109年間搬去與原告之子丙○○同住，並由丙○○照顧原告。於112年2月28日原告返回前開東榮路住處，僅係勸被告不要擅自拿取非自己之物使用，即遭被告暴怒毆打成傷。是原告對兩造婚姻已徹底感到失望及絕望，被告長期對原告為家暴行為，要屬不堪同居之虐待，且兩造自109年分居，至今沒有互動，已長達近5年，兩造婚姻已有重大事由而難以繼續維持。為此，爰依民法第1052條第1項第3款及同條第2項規定判決兩造離婚等語。
二、被告則辯以：
　㈠原告於112年曾以長期受被告言語及肢體暴力為由，向本院聲請核發保護令，經本院112年度家護字第214號裁定駁回聲請在案。且原告所提臺中榮民總醫院埔里分院受理家庭暴力事件驗傷診斷書僅能證明原告確實受有右側頭皮挫傷、右側肩膀挫瘀傷之傷害，不能證明係被告於112年2月28日所造成之結果，又倘被告確有家暴情事，原告為何相隔6日之久，於112年3月6日始至醫院驗傷，與常理未合。原告主張受有被告長期言語及肢體之家庭暴力，而有不堪同居之虐待，皆未舉證以實其說，要屬無據。
　㈡被告並未對原告有言語或肢體上之家暴行為，且於兩造同居期間，除有照顧生病之原告外，亦有於原告前往醫院就診時，一手包辦照顧原告之孫女，故被告係為照顧其孫女而未陪同前往醫院，並非如原告所稱從未照顧原告。嗣後兩造因原告兒子要求原告前往同住而分居，但分居期間被告仍有帶原告及其孫女就診，參加原告孫女之學校聖誕節活動、為原告孫女購買衣服，並有多次帶原告前往醫院領藥、或幫原告領取長期處方箋藥物，顯見兩造仍持續有互動。而原告就兩造婚姻客觀上已生破綻而無回復之希望，未舉證以實其說，應僅係其主觀上不願維持兩造婚姻，然被告仍有維繫兩造婚姻之意欲，是原告主張有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難謂可採。為此，請求駁回原告之訴等語。
三、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主張兩造於89年1月12日結婚，現婚姻關係仍存續中等情，有戶籍謄本在卷可憑，且為被告所不爭執，此部分之事實，堪信為真。
　㈡按離婚及其效力，依協議時或起訴時夫妻共同之本國法；無共同之本國法時，依共同之住所地法；無共同之住所地法時，依與夫妻婚姻關係最切地之法律，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第50條定有明文。本件原告係中華民國國民，被告則係伊朗籍，兩造無共同之本國法，而兩造婚後之共同住所地係在臺灣，則有關兩造離婚之原因，自應適用共同之住所地即我國民法之相關規定。
　㈢次按夫妻有民法第1052條第1項各款以外之重大事由，難以維持婚姻者，夫妻之一方得請求離婚，但其事由應由夫妻之一方負責者，僅他方得請求離婚，民法第1052條第2項定有明文。而所謂「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係指婚姻是否已生破綻而無回復之希望，應依客觀之標準進行認定，審認是否已達於倘處於同一境況，任何人均將喪失維持婚姻意欲之程度。又婚姻係以夫妻相互間之感情為立基，並以經營夫妻之共同生活為目的，故夫妻自應誠摯相愛，並互信、互諒，協力保持婚姻共同生活之圓滿及幸福。倘上開基礎已不復存在，夫妻間難以繼續共同相處，彼此間無法互信、互諒，且無回復之可能時，自無仍令雙方繼續維持婚姻形式之必要，此時即應認有「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再婚姻出現難以維持之情形，往往係諸多因素（如財務、感情、個性、生活習慣等）長期累積、交織而生，其成因及可歸責程度亦有多端。又憲法保障之婚姻自由不僅涵蓋結婚、維持婚姻關係之自由，亦包含離婚之自由。倘雙方已逾相當期間未能共同生活，或無法改善彼此相處模式，自無限制一方請求離婚之必要。又民法第1052條第2項但書之規範內涵，係在民法第1052條第1項規定列舉具體裁判離婚原因外，及第2項前段規定有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為抽象裁判離婚原因之前提下，明定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應由配偶一方負責者，排除唯一應負責一方請求裁判離婚。至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雙方均應負責者，不論其責任之輕重，本不在上開但書規定適用範疇（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4號判決參照）。
　㈣原告主張兩造婚後屢生爭執，並自109年分居迄今，婚姻已生破綻而難以繼續維持等事實，雖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然證人即原告之子丙○○到庭結證稱：我不知道兩造何時結婚，我在921地震後回家看到被告，原告才說兩造在國外認識，被告來臺灣跟原告同住，我原本也跟原告同住埔里，後來就搬去臺中住，我會在過年過節時回來看原告，我看兩造的感情不好，就很奇怪，也看過被告口氣比較不好，兩造婚後都是原告拿錢出來，連吃飯錢、水電費也都是原告拿錢出來，被告沒有分擔家務跟家庭經濟，我有搬回來跟兩造同住約5個月，原告原本住的那間房子是我外公的，因為堆了很多瓶瓶罐罐、很亂，且我的小孩剛出生，我覺得這樣對小孩不好，在109年5月多我就跟小孩、原告去外面租房子，原告跟我同住已經4年了，原告有時回去，只是拿個東西回來而已，跟被告沒有互動，原告有糖尿病、腎不好，固定去中國醫藥學院看醫生，被告沒有照顧原告，也沒有工作賺錢，被告連牛奶都不會泡，要如何照顧我的小孩，小孩剛出生時，我們還有同住在外公的房子，我小孩的衣服有放在那裡，被告每天都來我家門口繞來繞去等語明確（見本院卷第108至112頁）。被告固提出照片、藥袋以證明兩造分居後仍有互動及被告仍有照顧原告，惟被告所提諸多藥袋內尚有藥物，原告主張該等藥袋係其丟棄之物品，因被告曾多次至原告租屋處外翻找物品，方取得該等藥袋等語，尚難僅以被告持有原告之藥袋，即認被告有照顧原告之情。至被告所提照片至多僅得證明被告有參與原告孫女之學校活動及持有原告孫女之衣物，且該照片係在公開場合側拍，照片中兩造並無互動，原告亦主張其孫女之衣服尚有留在舊家中，是亦難以該等照片證明兩造於分居後仍有持續互動之情。且被告於本院112年度家護字第214號通常保護令事件中業已自承：3年前原告去住她兒子那裡，去顧她兒子、孫子，沒有煮飯，如果來我這裡就是洗個澡、5分鐘就走了，原告都是騙人的，她要害我等語，有112年8月10日訊問筆錄附於上開通常保護令事件卷內可憑。是被告上開所辯，均難認可採。
　㈤兩造自109年起分居，迄今已有4年餘，原告訴請離婚，迭經本院多次開庭審理，始終態度堅決，被告雖不同意離婚，然均未見有何積極修復兩造婚姻破綻之實際作為，兩造之婚姻，顯與夫妻以共同生活、同甘共苦、共創幸福家庭生活之本質相悖，足認兩造婚姻破綻已深，已無法互信、互愛、互諒、相互協力以共同保持婚姻生活之圓滿與幸福，客觀上依兩造目前狀況，堪認已達於倘處於同一境況，任何人均將喪失維持婚姻希望之程度，已構成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且就該離婚事由觀之，查無證據證明原告就兩造婚姻無法維持為唯一有責之一方。準此，原告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規定，請求判決離婚，依法有據，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又原告依上開規定請求判決離婚，既經准許，其另依同條第1項第3款請求離婚部分，即無庸再為審酌，附此敘明。　
四、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78
　　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3　　日
　　　　　　　　　　　　　　　　臺灣南投地方法院家事法庭
　　　　　　　　　　　　　　　　　　　　　法　官　柯伊伶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出
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3　　日
　　　　　　　　　　　　　　　　　　　　　書記官　白淑幻



